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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东西部农民分化 

—基于浙江和四川比较的视角 

王亚明 

【摘 要】农民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关注的社会问题。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出

现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东西部代表的浙江和四川农民分化存在很大的差异，四川的非农化程度较低，收入和消费水

平差距较大，这种差异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近几年来差距呈现出递减的趋势。无论是浙江还是四川的农民分

化都具有过渡性，尽管浙江的农民分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农民市民化程度滞后于城市化进程，而且难度越来越大。

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无疑可以借鉴浙江的农民阶层分化经验教训，如市场化和非农化。为促进东西部均衡发展和共

同富裕，国家层面要完善区域合作和扶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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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关注的社会问题。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

意味着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农民分化是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内容，在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在中

国不同地区之间农民分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笔者主要分析四川和浙江农民分化程度差异的

具体表现，探讨如何应对农民分化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等社会问题，为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和农民分化提供有益的参

考和借鉴。 

一、相关理论和分析框架 

农民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实现小康目标的直接动力，也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

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研究农民分化是转型的现实和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并一度成为政府和社会学界关

注的焦点。但是探讨东西部农民分化差异的成果极少，以东西部农民分化差异为切入点，探讨农民分化无疑有助于为推进西部

农村地区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农民分化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社会转型、社会分化、社会流动、利益冲突、社会整合和邓小平“部分先富，共同富裕”思

想等。社会分化是社会差别的历史动因，社会结构分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容之一。社会分层研究所说的社会分化特指社会系统

的结构中原来承担多种功能的某一社会地位发展为承担单一功能的多种不同社会地位的过程。
[1](p.220)

社会学正是从社会分化的角

度考察社会结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有学者提出要依照农民实际从事的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这样几个因素，对农村人口进行

分层研究。
[2]
有学者提出把社会资源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我们分层的指标体系实际上就是经济资源与社会权力的综合，而这

种综合在农村社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个人生存权利与发展机会的受保障程度。”
[3]
笔者主要采用职业分层的方法，并考虑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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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分层。职业分化作为反映农民分化的指标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但是职业具有单一的特点，也必然有区分的局限性。 

农民分化差异的问题包括农民分化的具体差异，影响地区农民分化差异的因素，农村社会整合中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和

社会政策及社会组织发育，农民分化的趋势和对策等方面。浙江和四川分别是东部和西部农民分化的典型，笔者主要探讨浙江

和四川两省农民分化的具体差异，主要是职业分化差异、收入分化差异和消费分化差异三个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影响农民

分化差异的因素等。 

二、农民职业分化差异 

职业分层是最重要的农民分层，职业是不同阶层的最大公约数，具体来说，农民分化为以下几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

乡镇企业职工，个体私营企业主，农村管理者阶层，农民工阶层，贫困农民阶层。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由于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浙江和四川两省农业劳动者阶层人口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浙江的农业

劳动者总数相对较少，下降幅度大于四川的农业劳动者下降幅度，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与城乡劳动力比例相对较小。如表 1所示，

四川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从 1985 年的 2824.95 万人下降到 2012 年 1991.30 万人，人数减少 29.5%，占就业人口比例从 1985 年

75.5%下降到 2012 年 41.5%。浙江省农业劳动者人数从 1985 年 1273.25 万人下降到 2012 年 517.03 万人，减少 59.4%，占就业

人口比例 1985 年 54.9%，1999年下降到了 41.0%，2008年下降到 19.22%，2012年达到 14.01%。2008年浙江农业劳动者与全国

水平相比低 20个百分点，四川农业劳动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7个百分点。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解决了土地粗放经营、弃耕

抛荒等问题，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2002 年前后，伴随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浙江和四川的农业

经营方式都发生一些变化，主要是规模经营成为一种新形式，农业效益和抗风险能力有较大提高。由于浙江农村二、三产业发

展较快，大量农户转向非农产业，这就使浙江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全国的步伐快。
[4](p.77)

比较而言，浙江农村土地流转时间和

规模大大超前于四川。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村土地被征用的力度越来越大，一些农业劳动者被迫离开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

而成为非农人员或无业人员。据统计，在浙江，全省 1999—2001年间共征地 89.48万亩，失地农民 105.74万人；其中 2001年

杭州、宁波、温州、台州等市的失地农民分别达到 11.38 万、6.18 万、9.42 万和 5.77 万人。不少农民也因此就地转变成了城

市居民。
[5] 

 

联产经营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国家和地方先后出台了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员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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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加，最初一般是在乡镇企业，其中的从业人员包括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四川省非农产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这些产业吸纳了大量本地农民，1978 年四川乡镇企业从业人员 179 万人，到 1987 年，乡镇企业增至

169万个，从业人员增至 631万人，1990 年 705.74万人。据统计，1990年四川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占到农村劳动力总量的 14.4%，

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 44.1%。
[6](p.180)

浙江经济从农村工业化起步，现代大工业基地已深入到浙江中西部的偏远山区。浙江省

非农产业发展的代表是浙北的乡镇企业和浙东南以温州为代表的家庭企业。1995 年浙江非农产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比例为

45.4%，2008年达到 71%，1995年四川非农产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比例为 22.6%，2008年为 44%。浙江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工

业领域转移，工业从业人员远大于四川，1999年浙江工业从业人员是四川的 2.37倍，2006年上升到 2.71倍。四川非农产业中

建筑业从业人员远大于浙江，2008年四川建筑业人数达到 382.66万人，为浙江的 2.36倍。2012年浙江工业人数有较大增加，

达到 959.93万人，建筑业人数增加较少，为 177.54万人。截至 2010年四川工业从业人员人数和建筑业从业人数皆有较大增加，

分别达到 377.17万人和 430.52万人。 

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是改革以来新出现的社会群体，行业遍及三大产业内部各个行业，如农林、制造、金融、房产、教育

卫生等。转型期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人数有两个发展高峰期，即 1993 年以后几年和 1998 年以后几年。由于现有统计一般只显

示城镇个体私营企业数据，不显示农村个体和私营企业主人数，因此难以准确判断各个年份两省农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人数，

不过一些统计资料提供了零星的数据，让我们可以窥视两地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人数。1998年乡镇企业改制和 2003年鼓励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使许多浙江个体私营企业得到了较大发展。1998年浙江农村个体户数为 117.35万户，从业人员为 203.2万

人，遍及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行业，户数和人数大约为城镇的 3 倍左右，农村个体工业总产值是城镇个体

工业产值的 6倍以上，商业产值相当。
[7](p.431)

私营企业 10.02万家（含城镇私营企业———笔者），从业人员 152.9万人。
[8](p.188)

2003

年城乡个体户数 158.5 万户，从业人员 298.3 万人；城乡私营企业户数为 30.2 万家，从业人员为 484 万人。
[9](p.496)

四川省民营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是由于起步晚，发展水平低，表现在私营工业比重较低，实力不强，企业规模小，不同行业发展程度差

别很大，省内地区间发展极不均衡。1998 年，城镇私营企业及个体从业人员人数为 118.6 万人，不及浙江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人

数。2005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个数大体相当于浙江的 14%，私营企业主营收入相当于浙江的 15%，工业利润相当于浙江的

11.34%，出口交货只相当于浙江的 2.09%，因此，四川的个体和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注册资金和营业收入等项指标均远低于浙

江，2004 年，全国民营企业年营业收入在 9.72 亿以上的 500 户企业中四川只有 18 户，占 500 户企业收入总额的 2.72%；浙江

有 183户，主营收入占全国的 32.14%。
[10](p.19)

 

农村管理者阶层，主要指享受常年补贴的村委干部，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会计等村级组织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

不脱产，本人身份是农民，家里承包有土地。撤社建乡后，村委会承担着一定的行政管理和政治职能，并被赋予征收提留代收

统筹和对乡村公共财产占有处置及收益等多项重要的经济权力。1995年，浙江的村委数量为 4.34万个，随着乡镇数量的减少，

村委数量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村委数量为 3.8万个，以每个村村委干部 10人计算，相应村委干部数量大约从 1995年的 43.4

万人下降到 2003 年的 38 万人。2012 年，村委数量下降到 2.88 万个，村委干部数量下降到大约 28.8 万人。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四川的村委也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村委的数量从 1993 年 5.5 万个下降到 2005 年的 5.12 万个，2008 年村委数量为 4.84

万个，相应村委干部也呈现递减的趋势，以每个村村委干部 10人计算，大约从 1993年的 55万人下降到 2008年的 48.4万人。

四川农民人口数量大于浙江农民人口数量，1998年，四川每个村委管理的乡村人口大约 1200多人，浙江每个村委管理的乡村人

口为 800 多人，截至 2012 年，每村的人口都有所增加，浙江达到 1340 人。就村委干部成员来源来说，由于村民自治以及农村

经济市场化进程，浙江农村经济能人积极参政，竞选村委干部，据粗略统计，在浙江全省 13.32 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

约占 30%。其中义乌市共 2746 名村委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 60%，而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新当选的 421 名村委会主

任中先富群体比例更高达 65%。此外，在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先富群体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 60%左右，比例

之高，居全国前列。
[11]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流动的重要形态，农民工阶层是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三产业，但户籍在农村，有

承包地，身份是农民的社会群体。农民工进城将有效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农民工进城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并有望逐

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和对立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
[12](p.122)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人数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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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民工人数 2005年为 1.2亿，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 6000万人。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从四川流出的占 16.4%；从流入的

地区看，流入广东的占 35.5%，流入浙江的占 8.7%。四川流动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浙江人口流入量居全国第二位。农民工

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男性居多，整体文化素质和技能偏低，就业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为主要输出地，东部地

区为主要输入地，半数农民工跨省流动。浙江省是东部省份，农村外出劳动力一般在本省流动就业。根据浙江省统计局 2006年

统计数据，浙江省农民工总数已达 1783 万，其中本省农民工约 1260 万，外省农民工约 523 万，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
[13]
据笔者调查，浙江农民工在家乡附近企业打工者较多，他们不愿远离家乡，一般早出晚归。此外，浙江农

民兼业现象较普遍，很多农民在附近城区的企业兼职，不分年龄性别，即使有些兼职收入并不高。四川是西部省份，农村劳动

力跨省流动较多，全省 2006 年向外输出劳动力达 1739.4 万人，这些人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但多数是靠出体力换取收入，从业

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季节性和风险性。
[14]
在广东各地市的川籍民工有 520余万人，四川 60％的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在广东省。

[15]
 

三、农民收入分化差异 

笔者所指收入分层是广义上的收入分层，是指按总收入分层，除了工资，还包括养老金、福利收入、投资利润、储蓄利息、

租金等。 

改革开放以来，两省农民人均收入都有明显增加，特别是 2005年由于推行农业产业化、实施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农村收入增加较大。四川一些农村实行规模经营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有较大提高。20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浙江农民人均纯收

入居全国前列，四川农民收入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西部地区居前。如表 2所示，四川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78年的 116.7

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7001.43 元，年均增长率为 12.8%；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78 年的 165 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14552 元，年

均增长率为 14.1%。改革初期，浙江和四川两省农民收入差距不大，80 年代中期以后差距逐渐扩大，90 年代后差距扩大到 2 倍

以上。1993 年，两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698.3 元和 1746 元，后者是前者的 2.5 倍，1997 年为 2.19 倍，2003 年后为 2.44

倍，差距经历回落后有所扩大。2008年差距为 2.24倍，2010至 2012年两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依次为 2.22倍、2.13倍和 2.07倍，

收入差距呈现递减的态势，收入差距下降表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的“累积性因果循环”，亦说明西部大开

发对西部农民收入的“涓滴效应”得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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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农民收入总体增长，农村收入分化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 31个省（区、市）的 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

样调查，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收入为 579元，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 1/5。
[16](p.328)

浙江农民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很大，四川

也是如此，不过差距相对较小。按五等份分农村居民家庭每人全年总收入，2008 年浙江低 20%收入户为 5365 元，高 20%收入户

为 25767 元，后者为前者的 4.8 倍；
[17](p.189)

2008 年四川低收入户为 3753.45 元，高收入户为 10399.75 元，后者为前者的 2.77

倍。就是说四川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18](p.215)

 

调查发现,浙江农民工在非国有企业就业一般享有社保，非浙江籍的外地农民工只有具有熟练技能并达到一定工作期限才能

享有社保。由于工作不稳定等原因，很多四川农民工在流入地不能享有社保，如四川农村女性只有 40%与工作单位签定了劳动合

同，办理医疗、工伤、养老、失业、生育保险的分别为 23.8%、19.1%、15.8%、8.1%和 6.7%。
[19](p.332)

 

四、农村消费分化差异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通行的衡量消费水平的指标，也是消费分层的划分依据。国际上根据恩格尔系数确定了一个划分贫富的

标准。该标准是：30%以下为最富裕阶层，30%—40%为富裕阶层，40%—50%为小康阶层，50%—60%为勉强度日阶层，60%以上为

绝对贫困阶层。2002 年，浙江省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 3693 元，其中食品支出 1508 元，恩格尔系数为 40.8%。2004 年，四川省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为 2010.88，其中食品支出 1118.34，恩格尔系数为 55.6%。如表 3所示，1997 年浙江生活达到小康水平，2003

年进入富裕生活的行列，浙江农民进入小康水平比四川提前 10 年以上。2012 年，全国农民的恩格尔系数达到 39.3，进入富裕

水平；同年四川恩格尔系数为 46.8，仍在奔向富裕的路上，而且有较大距离。 

 

收入的差距必然在消费方面反映出来。农村生活消费支出指农村常住家庭年内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开支，包括生活消费品

开支和文化、生活服务费用开支两大部分。如表 4 所示，与全国一样，两省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不断增加，四川农民生活消费支

出从 1995 年的 1061.15 增加到 2012 年的 5366.71 元，年均增长率为 10.0%，2008 年居全国中等偏下水平，在西部地区处于第

一位；同期浙江的农民生活消费从 2378.38 元增加到 10208 元，年均增长率为 8.95%，2001 年以前不到全国水平的 2 倍，2001

年为 2.01倍，2005年为 2.04倍，2012年为 1.80倍。1995年，浙江农民消费支出是四川农民消费支出的 2.24倍，这一比例持

续到 2008年后逐渐下降，2009年为 1.78倍，经历 2010和 2011年上升后，2012年回落到 1.9 倍，2008年以来消费差距呈现递

减趋势。 

在消费支出中，浙江农民增加幅度较大的是文教娱乐用品服务、交通和通迅，在以上两方面四川农民消费差距明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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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浙江农民文教用品及服务支出超出四川 1倍左右，2005年达到 3倍，2008年为 4.23倍，2012年为 2.67倍，差距大大缩

小。1995年，交通与通信支出浙江为四川的 4倍，2005年以后，差距有所缩小，但是保持在约为 3倍左右。2012年仍在 3倍以

上。2008年底，四川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也少于浙江农村家庭。 

 

由于农村内部收入差异，农村内部消费分层明显。2008 年，按人均纯收入等级分组，浙江低 20%收入户全年总支出为 6376

元，生活消费支出为 3603元，恩格尔系数为 45.8%，处于小康水平，高 20%收入户全年总支出为 20369元，生活消费支出 12844

元，恩格尔系数为 31%，处于富裕生活水平。两者在住房、医疗保健、交通工具和文化娱乐等一些消费支出方面差别极大。
[17](p.192)

2008

年，四川省按收入五等份分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支出，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全年总支出为 3956 元，生活消费支出为 2256 元，

高收入户全年总支出为 8136元，生活消费支出为 4801元。
[18](p.215)

 

应当看到，无论是浙江还是四川的农民分化都具有过渡性，表现在阶层分化的不完全性和阶层分化的不稳定性等方面。不

完全性指职业分化的农民户籍仍在农村，只能被称为半城市化而不是完全的市民化。尽管浙江的农民分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是

农民市民化程度滞后于城市化进程，而且难度越来越大。并非所有农民愿意放弃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特别

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以农业为重要生活来源的农民。调查中发现许多已经职业非农化农民的逆城市化倾向，即留恋农村的居

住和生活环境，不愿意转为市民，这种倾向一方面体现了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关于人类行为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

另一方面，不仅与城市化潮流相背离，而且与国家推进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对立，需要政策层面积极回应。四川的农民分化取

决于农村工业化包括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但是经验证明这不是唯一条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的差异，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地区

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农民分化的经验，但是无疑可以借鉴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农民分化的经验，

如市场化和非农化等。同时要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也推进农民市民化，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要加强对农民的权益

保护，避免东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对农民的剥夺。由于四川等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现实途径之一是进一步提高新生代农民

技能和文化素质，同时要吸引外出农民工回乡兴办加工企业，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从国家层面上讲，为

促进东西部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要逐步完善区域合作和扶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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